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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推動產訓合作訓練實施計畫 
112 年 3 月 28 日第一次修訂 

112 年 6 月 1 日第二次修訂 

壹、依據 

    依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條例第 3條之 1、第 13 條第 1項規定。 

貳、目的 

    為加強職業訓練課程與各企業用人單位延攬人才相互結合，並採 

    互惠互利的產訓合作方式實施，以落實訓用合一及促進榮民(眷) 

    、第二類退除役官兵、屆退官兵就業。 

參、執行構想 

    產訓合作除由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下稱輔導會)自行辦理 

    外，另連結跨部會資源，採雙軌併行方式推動辦理(流程圖如附件 

     1)： 

  一、輔導會辦理：由輔導會及所屬機構與企業用人單位及其他職業 

      訓練機構、學校、公（工）會、學術研究及專業人力培訓單位 

      結合為訓練夥伴；另結合企業用人職缺，並依職缺職能基準養 

      成需求，共同規劃訓練課程、師資、場地、機具、方式辦理產 

      訓合作；並由各企業用人單位規劃招募相關事宜，由國軍退除 

      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各縣市榮民服務處(下稱各榮服處)推介具就 

      業意願之榮民(眷)及第二類退除役官兵，經會同企業用人單位 

      面試後決定錄訓名單參加培訓，訓練期滿成績合格者由企業用 

      人單位直接僱用，滿足企業人才需求。 

  二、連結跨部會資源：由輔導會不定期彙整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各 

      分署(下稱各勞發分署)年度開辦產訓合作班隊資訊，提供各榮 

      服處輔導推介有訓練需求之退除役官兵或榮眷報名。 

肆、執行方式 

一、辦理單位：  

  (ㄧ)督導單位—輔導會。 

  (二)執行單位—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退除役官兵職業訓

練中心(下稱職訓中心)、各榮服處。 

  (三)企業用人單位：與輔導會、職訓中心簽訂合作契約之企業用

人單位。 

二、資格限定： 

    (ㄧ)企業用人單位： 



         

2 

 

    1.合作之各企業用人單位應為政府立案登記者，其招募工作之

性質不得違反善良風俗，工作條件須符合勞動基準法規定。 

    2.由其他訓練單位掌握用人需求並取得各企業用人單位委託

授權與職訓中心合作辦理訓練者，該授權之各企業用人單位

亦應符合前項條件。 

  (二)參訓學員：以榮民(眷)、第二類退除役官兵及屆退官兵為召

訓對象。 

 三、合作模式 

  (ㄧ)由輔導會、職訓中心主動開發，或由各榮服處於拜會企業時，

針對符合辦理產訓合作之企業，陳報輔導會，由輔導會與職

訓中心前往洽談合作事宜。 

  (二)職訓中心與企業用人單位共同討論課程內容及派遣師資，以

客製化專班方式辦理專業訓練及實務訓練，訓練成績合格者

直接由企業用人單位僱用。 

  (三)透過職訓中心或各榮服處推介退除役官兵參加各勞發分署

辦理之產訓合作班，依各勞發分署與合作企業協議約定事項

辦理相關就業事宜。 

  四、訓練實施 

  (ㄧ)由輔導會督導職訓中心會同各企業用人單位共同訂定招募

計畫（含招募時間、各班別訓練期程、招募及僱用條件、工

作內容及共同成立甄試小組等），並明訂於契約及訓練計畫

內(產訓合作計畫契約書範例如附件 2、招募計畫書範例如附

件 3、訓練計畫範例如附件 4)。 

  (二)職訓中心負責招生文宣之審查，各企業用人單位相關文宣須

經職訓中心審核同意後發布。 

  (三)每班訓練人數以不低於 10 人為原則，如為配合地區或職類

特性，並考量在地就業機會，開班人數得依各企業用人單位

需用人數彈性調整。 

  (四)訓練採日間密集並符合全日制訓練規定規劃，以能協助失

（無）業榮民(眷)及第二類退除役官兵儘速就業為原則。 

  (五)訓練地點以在職訓中心或經各企業用人單位雙方同意之地 

      點，施以專業訓練。 

  (六)職訓中心自辦委託或與企業用人單位共同委託第三方訓練

機構(單位)辦理訓練及直接委託企業用人單位實施訓練，除



         

3 

 

訓練經費由企業用人單位全額負擔時外，均應依政府採購法

相關規範辦理。 

  (七)受委託第三方訓練機構(單位)除需具備辦理各該項訓練職

類之場地、設備、設施、師資、及行政作業能力，並須符合

下列資格： 

    1.依法設立之公私立大專校院及高中職學校。 

    2.經勞動部登記核准立案之職業訓練機構。 

    3.依法登記之財團法人或社團法人，其設立章程宗旨與人才培

訓有關，且有辦理與人才培訓有關業務。 

    4.依法立案之短期補習班。 

    5.依法登記立案之工(公)會，其章程之設立宗旨與人才培訓有

關，且其辦訓職類應與工(公)會本身之屬性有關。 

    6.依法設立之公司組織，其營業項目與人才培訓有關者。 

伍、訓練經費 

ㄧ、訓練經費由職訓中心全額負擔、或由職訓中心與企業用人單位

協議負擔比例、或由企業用人單位全額負擔，依實際需求達成

協議後，於合作契約書載明。 

二、各班訓練經費依學雜費、材料費教師鐘點費、學員勞保費及行

政管理費等項目標準編列 (如附件 5)。 

三、職訓中心所需負擔經費由輔導會安置基金編列之相關訓練費用

支應，並由職訓中心比照自辦訓練或委外訓練結報方式辦理核

銷。 

四、為激勵參訓人員踴躍到課，以珍惜有限訓練資源職訓中心得對

各班次參訓人員，得酌收到課保證金新臺幣 1,500 元至 3,000

元，凡缺課逾四分之一以上時數者，保證金予以沒入，並依會

計程序繳交輔導會安置基金，餘無息發還。 

五、訓練地點所在之榮服處，應協助職訓中心辦理招生事宜，並辦 

    理招生說明會及企業參訪，所需經費由安置基金項下支應。 

六、各勞發分署辦理之產訓合作班隊，依其規定辦理。 

陸、管制考核  

一、職訓中心辦理本項訓練時，應將產訓合作計畫契約書、招募計 

    畫書及訓練計畫報會核定後據以辦理。 

二、各企業用人單位依契約僱用各梯次之結訓學員於一個月內離職

人數達三成（含）以上，或訓後三個月內離職人數達五成（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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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者，職訓中心就已簽約尚未辦理之班次擁有停止辦理之權

利，並納為合作契約終止條件之一。 

三、各企業用人單位僱用受訓學員比例及未履行契約情形，應依下

列事項辦理： 

(ㄧ)學員結訓後除個人因素外，各企業用人單位應依下列方式僱用

一定比例，保證僱用受訓成績合格之學員，並於相關合作契約

書載明： 

      1.訓練經費由職訓中心全額負擔，僱用比例不得低於 80％。 

      2.訓練經費由職訓中心與企業用人單位各負擔 50％，僱用比例

不得低於 50％。 

      3.訓練經費由企業用人單位全額負擔，依企業單位實際需求僱

用。 

(二)各企業用人單位未履行契約簽訂僱用比例承諾者，或無正當理

由拒絕僱用，職訓中心得終止契約，並列為下ㄧ次拒絕合作之

單位。前述各企業用人單位未達契約簽訂之僱用比例，如不可

歸責於各企業用人單位者，不在此限。 

四、職訓中心不定期以不預告方式訪視查核，並依輔導會年度職業

訓練計畫管考規定辦理，對於成效不佳或需改善者，即以口頭

或書面要求限期改善並進行第二次查訪，若未改善時，則依規

定處理。輔導會得不定期不預告訪視相關單位推動本項計畫執

行情形。 

  五、職訓中心於學員結訓後，有就業事實，即需至個案管理系統登 

      錄結案；訓後 90日應追蹤留任率，以掌握就業穩定情況，並 

      陳報輔導會。 

六、各榮服處應依國防部退前屆退官兵需求調查，結合個案管理系

統，於新退官兵離營後 15 天內完成訪視(表達有就學、就業、

職訓輔導需求者須於 7 日內完成訪視或開案輔導)，並就輔導

會產訓合作班隊招生資訊實施輔導推介，其輔導過程應予詳實

紀錄。 

七、各榮服處應於每年 1、4、7、10 月 5日前，依輔導會律定格式

(如附件 6)匯報上月推介參加產訓合作、自辦、委外訓練成果，

相關成效列入各榮服處就學、就業、職訓年度業務輔訪考核。 

柒、一般規定 



         

5 

 

一、職訓中心及各榮服處應主動與各地就業服務據點、公（工）會

團體等單位連繫及留意求才網站、求才廣告等訊息，以掌握各

企業用人單位求才機會。 

二、廠商設立新據點或新開幕廠商具新增人力需求或提供勞動條件

好、待遇薪資較優及具發展潛力職缺等之各企業用人單位列為

優先合作辦理對象。 

三、職訓中心應協助符合申領訓練生活津貼補助之參訓者辦理相關

事宜。 

四、每半年(6、12 月)由輔導會傳送服務對象就業人口(20~65 歲) 

    身分證統一編號資料(以加密電子郵件方式傳送)，請勞動部勞

動力發展署協助勾稽比對渠等人員參加當年度各勞發分署開

辦訓練班隊資訊(提供資訊：分署別、訓練類別、班隊名稱及受

訓起迄時間)，列入輔導會產訓合作執行成效參考。 

五、依國軍屆退官兵就業輔導措施實施要點、本會職訓機構自辦訓

練實施計畫及職訓機構委託辦理訓練實施計畫，屆退官兵參加

產訓合作班隊仍需符合下列規定： 

  (一)需經所屬部隊、機關(構) 、學校、編階上校以上主官(管)核 

      准薦訓。 

  (二)所參訓班隊需為職訓中心自辦之日間養成訓練班或委外訓 

      練全日制班隊。 

  (三)屆退人員參加職業訓練期間，不得重覆支薪或兼職，因此屆 

      退官兵參訓期間，如訓練課程有安排實務訓練，訓練期間其 

      領取時薪或訓練生活津貼應與合作企業協調於退伍後發放， 

      另辦理職災保險應予以注意，僅能投「訓字保」險，以確保 

      相關參訓權益。 


